
1 

 

 

教協致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的意見書 

回應：小學「一校一社工」政策下學生輔導教師的安排 

2018 年 4 月 13 日 

 

前言 

1. 為回應近期接連的虐兒個案，政府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終於提出，由 2018/19

學年開始，鼓勵小學按校本情況，加強及優化社工及輔導服務，最終達致「一校

一社工」，預計每年增撥 1.38 億元。對於政府承諾改善小學社工及輔導服務，教

協表示認同，可是，政府在推行新政策上並不得法，加上新增資源亦遠遠未及所

需，導致新方案反危及小學輔導服務的延續性，與優化政策的原意背道而馳。 

2. 教育界與社福界多年來合力爭取「1+1」輔導服務，為每所小學設立主任級別的常

額輔導教師及常額駐校社工，以建立健全的輔導服務系統。可是，從今年 3 月開

始我們從不同渠道得悉，教育局推出的新方案，並非預期所想在現有輔導資源上

額外增加社工，而是以學位社工取締現職輔導教師，將令本可發揮協同效應的兩

大輔導系統，受到嚴重的衝擊。 

小學輔導服務的兩大支柱 

3. 小學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始於 2002 年，主要由兩大模式提供學生輔導服務： 

 輔導教師（SGT）或輔導主任（SGO）：屬常額教師職位，須具備指定教學經驗

及完成專業學生輔導培訓。由於政府已把職位凍結並停止相關培訓課程，現存採

用 SGT 提供輔導服務的小學只有 119 間，聘用 SGO 的為官校更只有十多間。 

 學生輔導人員（SGP）：屬社工、輔導員或非編制教師職位。政府為學校提供學

生輔導服務津貼，以聘請輔導人員（SGP）或購買社工服務。學校若購買服務每

三年至少要招標一次，現採用學生輔導服務津貼的小學共 328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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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存多年的問題：制度不全、資源不足 

4. 根據教育局資料，本港小學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是參考美國的全方位輔導模式

而成立，但美國模式是在學校設立學生輔導員（student counselor）和社工（school 

social worker）兩個崗位，以發揮不同功能，協助學生處理與學習有關的問題及個

人成長、家庭問題等事宜，但本港的輔導人手方面，卻沒有跟隨設立輔導教師與

駐校社工並存的編制，未能發揮兩類崗位專業分工的協同效應。不少學校為了填

補這編制的缺失，唯有騰出有限資源自行聘請半職甚至更少駐校時間的社工或輔

導員服務，反映政府未能為學校的合理需要作出應有的承擔。 

5. 學生問題趨向低齡化，性質亦愈趨複雜，輔導服務需求日增，學校無論是聘任輔

導教師，抑或選擇以輔導服務津貼聘請社工／輔導員，人手也足襟見肘；特別是

18 班以下的小學，只能獲 0.5 名輔導教師或半份學生輔導津貼。再加上購買服務

要以價低者得的原則進行招標，導致社工／輔導員嚴重流失，影響服務的延續性。 

「一校一社工」推行失當 

6. 諮詢不足：針對上述問題，教育界提出的是「一加一」，即同時增設常額社工與

輔導教師，而不是政府當前計劃的「一換一」，以社工取締輔導教師。政府猶如

拆毁小學輔導服務其中一道主力牆，如此重大的改動，政府非但沒有諮詢各持份

者，甚至連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未討論相關措施，立法會大會亦未展開審議，教育

局已打算將政策定調，並一度打算在四月初便發出通告，引起小學界和輔導員的

憂慮和不滿。 

7. 漠視專業、推倒現有服務：學生輔導服務發展近四十年，輔導教師的優勢在於有

教學背景，熟悉學校系統，有利協同全校教職員為學生提供全面的輔導服務，並

與社工專業分工發揮協同效應。政府現卻在未作任何政策檢討之前，便貿然推翻

當年加強小學輔導服務的初衷，全盤否定小學發展多年並行之有效的輔導服務模

式，更漠視輔導老師／主任／人員的專業職能和貢獻，抹煞他們豐富的校本輔導

經驗及在學校統籌及推動輔導服務的優勢。 

8. 人手名加實減：對於現時聘請輔導教師的百多間學校來說，政府並非在現有人力

資源上額外增加社工，而是將輔導教師透過自然流失便過渡為學校社工，準確來

說只是「換人」而非「加人」；至於以津貼聘請社工／輔導員的三百多間小學，

則由一名學位社工取代，學校隨時要被迫大量裁減現職非社工學位但卻具輔導資

歷和經驗的輔導員，人手名加實減，將削弱小學輔導力量，令學生福祉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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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建議 

9. 教育界殷切期望的，是政府透過財政充裕的契機，投入資源改善小學的輔導服務。

教協認為，政府當前的首要工作，是充分諮詢各持份者，計算優化服務所需的資

源，真正改善而非推倒小學現存的輔導服務系統。 

10. 政府應重視及保留學校現行模式的輔導教師及各類輔導專業人員，包括維持並為

所有小學提供學生輔導服務津貼，確保現有輔導服務人手不受影響。增加駐校社

工，並針對現行投標制度的缺失，以長遠承擔的常規化服務機制去取締投標式制

度，並提供督導支援。此外，應加快規劃為所有小學配備主任級別的專職輔導教

師，首要復辦學生輔導教師培訓課程，以培訓足夠合適的輔導教師，落實 1+1 輔

導服務模式。 

11. 長遠而言，當局應就小學全方位輔導的模式及成效，進行全面及大規模的檢討，

以探討現今小學輔導的情況及未來的發展規劃。 

 
 

（完） 

 
 
 




